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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學生家長代表大會暨委員會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 114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 11 時 10 分 

二、 會議地點： 本校圖書館閱覽區 

三、 出列席人員： 如簽到單 

四、 會議主席： 張會長 紀錄：陳總幹事 

五、 主席致詞：  家長會在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力支持學校多項校務活動，感
謝副會長們及各位委員、家長代表們也盡心盡力配合協助。
我們都看到學校校長、行政同仁及老師們的努力辦學，我們
家長會繼續擔任學校最重要的支持夥伴力量。 

六、 工作報告： 

 (一) 家長會參與及協助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工作摘略如下： 

 1. 113.09.12 共同辦理並贊助教職員工中秋佳節祝福活動。 

 2. 113.09.21 舉辦家長日，選(推)舉各班家長代表。 

 3. 113.09.28 與學校共同舉辦慶祝教師節活動。 

 4. 113.10.08 召開家長代表大會，選舉本會會長、副會長、常委及委員。 

 5. 113.11.08 辦理本會會長、副會長、常委及委員授證典禮及餐會。 

 6. 113.11.21/113.12.26 晚上到校準備點心為夜讀師生補充學習能量。 

 7. 113.12.05 會長參加基隆市 113 學年度家長會會長授證典禮。 
感謝會長捐贈參萬元禮券、捐款貳萬元；林委員捐款壹萬貳仟元；潘
副會長捐款貳萬元；詹委員捐款陸仟元；吳委員捐款參仟元；許副會
長捐款壹萬元；王榮譽會長捐款參仟元，資助本校校務發展各項活
動。 

 8. 113.12.13 參加高三升學祈福活動，提供金榜題名筆及幸運禮物。 

 9. 113.12.19 參加學生藍海拾貝課程成果發表會，分享學生學習成果。 

 10. 113.12.20 參加及贊助本校家庭教育親職講座活動。 

 11. 113.12.23-12.25 開設聖誕節市集攤位，販賣小物，與師生年末熱情同樂。 

 12. 113.12.27 參加學生社團成果展，欣賞及分享學生創作及創意成果。 



2 

 

 13. 114.01.18-01.20 加入高三學生學測陪考行列，鼎力為考生加油打氣。 

 14. 114.01.20 參加並贊助辦理全校教職員工第一學期期末謝師餐會活動。特
別感謝多位委員提供摸彩品及飲料，慰勞及支持師長。 

 15. 114.02.10 參加校務會議，勉勵及感謝教職員工，並鼎力支持校務發展。 

 16. 114.02.15 參加本校國際教育旅行家長說明會，與參加家長分享及交流。 

 17. 114.03.06-03.07 參加並資助本校與姊妹校日本若狹高校國際交流活動。 
感謝謝副會長捐款壹萬元；宋副會長捐款伍仟元；張會長捐款參萬
元；王榮譽會長捐款參仟元；詹委員捐款貳仟元，資助本校國際教育
交流各項活動。 

 18. 代表家長出席第一學期學校各項會議及重要教育活動。 

 19. 擔任午餐工作委員會委員，協助學校午餐工作。 

 20. 協助辦理本校學生適性獎學金募款及頒發事宜。 

 21. 協助本校體育團隊訓練及比賽經費募款及核銷事宜。 

 22. 協助辦理友校校慶活動/成果展等交流活動禮金(品)事宜。 

 23. 支援並協助辦理友校新任、卸任校長交接履新活動。 

 24. 其他(本校教職員工家人婚喪喜慶等事宜)。 

 (二) 本校圖書館訂於 114 年 05 月 10 日(星期六)及 114 年 08 月 02 日(星期六)上
午 10:00-12:00 辦理社區共讀站家長讀書會活動，熱情邀請所有家長參加
活動。(報名資料已發放調查)  

 (三) 本校訂於 114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舉行校慶(暨社團成果展)，本會依會
務工作計畫援例支援資深教師表揚禮品等經費支出，歡迎大家參加。 

 (四) 本校訂於 114 年 5 月 24 日(星期六)舉辦親職教育講座，歡迎大家參加，
也協助廣為宣傳。 

 (五) 本校訂於 114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舉行本校畢業典禮，歡迎大家參加，
本會依會務工作計畫援例支援畢業典禮獎品及行政雜支等支出項目。 
預告畢業典禮前援例舉辦畢業班午餐餐會，屆期再邀請家長會參加。 

 (六) 學校重要行事已公告於本校網站，歡迎大家參考運用。 

 (七) 本校依各類獎學金申請期程皆有公告於各班，鼓勵同學申請。加強宣
導以下二項定期性獎學金，申請規定亦有公告本校網站教務處網頁，
請家長們參考。 

 1. 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為獎勵設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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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市的應屆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而設置；凡參加各種入學管
道，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或符合體育成績優
異（二者擇一），達標準者，核發獎學金。(附件 1) 

 2. 暖暖高中學生適性學習獎助金：為獎助本校品學兼優、服務熱心或為
校爭光有傑出表現學生而設置；凡代表本校參加基隆市政府、教育部
等各級機關核定舉辦的競賽活動、本校學生參加檢定考試及本校應屆
畢業學參加該學年度大學院校招生考試榮獲錄取等達標準者，審查後
核發獎助金。(附件 2) 

 (八)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家長會費收支情形報告。收入 877,397 元(含上期結餘
584,332 元及本期新增 293,065 元)；支出 306,823 元；結餘 570,574 元。(附
件 3) 

 主席裁示：洽悉備查。 

七、 各處室業務報告：  

  報告資料請參閱家長日手冊。 

 主席裁示：洽悉。 

八、 討論事項： 

 案由、 本校訂於 114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舉行校慶，當日預定舉辦園遊
會活動，家長會是否援例申請設置攤位共襄盛舉？請討論並規劃
後續設攤方式及內容。 

 說  明：  

 1. 本校今年校慶舉行日期為上班日，規劃有園遊會活動，家長會可
以向學務處申請攤位，與師生同慶學校生日，攤位內容由家長會
成員提供適當義賣物品、販售餐食或其他共同構想之活動設計，
並撥空一起參與攤位活動，盈餘所得捐贈予家長會運用。 

 2. 擬援例申請 1-2 個家長會攤位，並討論攤位設攤模式及內容。 

 3. 請討論。 

 決  議： 同意申請家長會園遊會攤位，後續攤位細節再討論，也請學校提
供各班級園遊會內容，家長會攤位做為參考。 

九、 臨時動議：  

  1.學校國中部制服是否因材質問題容易被外物勾到而露線，是
否可以改善材質？ 
學校回應：國中部制服材質分為 2 種，分為吸濕排汗及棉質材
質，學校再加強宣導說明，尤其於新生入學時，讓家長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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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處，以利選擇。 

  2.國中部制服(運動服)顏色建議通盤考量重新改版，顏色選用
更適合國中少年。 
學校回應：制服改版是重大改變，要一段時間規劃，未來價
格可能會更高，學校這方面再來評估。 

  3.學校午餐有不一樣的提供方式，未來請學校多加宣導說明。 
學校回應：未來將加入七堵國小公辦民營廚房計畫，近期將
召開午餐委員會，討論相關事宜，確認後將公告說明。 

十、 主席指裁示事項： 1.請各位家長代表及委員們注意今日資料上所列的學校
重大活動時間，如果可以，歡迎大家撥冗參加。 

  2. 本學期夜讀如完成時間安排，請學校告知家長會，家
長會規劃到校鼓勵學生、慰勞輪值老師。 

十一、 散會：下午 12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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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經費收支財務報告表 

一、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收入 

項次 項       目 內     容 金額(元) 備         註 

  上期結餘 584,332 

1.校務發展經費(160,087) 

2.適性獎學金募款專款(64,872) 

3.國際教育募款專款(213,071) 

4.體育團隊募款專款(146,302) 

一、 家長會費 第一學期 41,065 校務發展經費 

二、 捐贈收入 

林委員捐款 12,000 校務發展經費 

潘副會長捐款 20,000 校務發展經費 

詹委員捐款 6,000 校務發展經費 

李理事長捐款 28,000 校務發展經費 

吳委員捐款 3,000 校務發展經費 

張會長捐款 20,000 校務發展經費 

許副會長捐款 10,000 校務發展經費 

王榮譽會長捐款 3,000 校務發展經費 

謝副會長捐款 10,000 國際教育募款專款 

宋副會長捐款 5,000 國際教育募款專款 

張會長捐款 30,000 國際教育募款專款 

王榮譽會長捐款 3,000 國際教育募款專款 

詹委員捐款 2,000 國際教育募款專款 

元 o 文創捐款 100,000 體育團隊募款專款 

合                             計 293,065  

總                             計 877,397 

1.校務發展經費 (303,152) 

2.適性獎學金募款專款(64,872) 

3.國際教育募款專款(263,071) 

4.體育團隊募款專款(24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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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學年度第一學期支出 

項次 項目 內                  容 金額(元) 備             註 

一、 家長會辦公費 

召開第一次會議/新刻印鑑章

/更換印鑑章 
4,450   

贈卸任會長紀念品 1,000  

家長委員授證書及會長交接

禮品 
7,000  

舉辦家長委員授證典禮 38,775  

市府授證典禮花束祝賀 2,000  

二、 

協助學校或幼

兒園發展校

(園)務活動 

祝賀友校(7 校)校慶禮金 7,000  

祝賀友校(團體)活動花籃 4,030  

資助學生體育田徑賽活動費 7,279  

三、 
辦理親職教育

暨家長研習 
資助親職教育講座活動 4,600  

四、 

舉辦學校或幼

兒園員生福利

事項 

贊助勉勵模擬考表現優秀學

生茶點 
873   

家長會成員到校嘉勉夜讀師

生點心 
3,970  

贊助辦理科學周巡迴學生活

動及餐會 
10,000  

贊助期末感恩餐會摸彩品(禮

券) 
7,000  

贊助全校教職員工員工及家

長會期末感恩餐會 
66,880  

嘉勉年末留守教職員工熱湯 2,430  

協助並贊助辦理教師節敬師

活動 
9,097  

五、 

其他有關學校

或幼兒園教育

之用途。 

提供高三祈福活動紀念筆 1,512  

六、 專款專用 
補助 113 年師生回訪姐妹校

日本若狹高校出國經費 
51,000 國際教育募款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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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114 年姐妹校日本若狹

高校來訪交流餐費 
16,929 國際教育募款專款 

贊助 114 年姐妹校日本若狹

高校來訪贈送基隆特產及伴

手禮 

6,048 
114年姐妹校日本若

狹高校來訪 

發放第一學期適性獎學金 24,950 
適性獎學金募款專

款 

購買學生釘鞋及訓練用橄欖

球 
30,000 體育團隊募款專款 

合                             計 306,823  

三、結餘：570,574 元 

一、 校務發展經費 125,256 元 

二、 適性獎學金募款專款 39,922 元 

三、 國際教育募款專款 189,094 元 

四、 體育團隊募款專款 216,302 元 

 

  



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 

實施計畫 

98年 1月 14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0980126486號函修訂 

103年 5月 23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030220729 號函修訂 

108年 4月 30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080218601B 號函修訂 

110年 5月 24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100219101號函修訂 

111年 1月 7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100282467號函修訂 

一、目的：為獎勵設籍基隆市（以下稱本市）之應屆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以提昇

各校學生素質，促進市立高中優質化發展，培育本市優秀人才。 

二、本入學獎學金係為特別補助，獎學金核發類別包括「入學獎學金」及「在校成績優良獎

勵」二類，學生雖獲其他獎助在案，符合標準仍得申請，核發標準如下： 

(一) 入學獎學金︰ 

1、 本入學獎學金旨在獎勵並協助設籍本市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近就學，凡接受本入學

獎學金補助之學生，皆應填具切結書，承諾於高中就讀三年期間轉（休）學者，

應將所領獎學金全數繳回。 

2、 凡參加各種入學管道，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轉換分數（含

寫作測驗四級分）或符合體育成績優異（二者擇一），達下列標準者，核發獎學金，

詳如下表： 

（1） 國中教育會考 

 

 

轉換分數 獎學金 備註 

35 30萬元 每學期頒發 5萬元 

轉換分數為 20~35分者，每

學期頒發，惟第二學期開

始，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各

學科及格，始得發給 

33~34 24萬元 每學期頒發 4萬元 

31~32 18萬元 每學期頒發 3萬元 

29~30 12萬元 每學期頒發 2萬元 

25~28 9萬元 每學期頒發 1萬 5千元 

20~24 3萬元 每學期頒發 5千元 

15~19 1萬元 僅入學時頒發，限完免、直升及優先免試入學管道 

以上寫作成績須四級分以上 

轉換分數計算方式：A++=7分、A+=6分、A=5分、B++=4分、B+=3分、B=2分、C=1分 



（2） 體育成績優異 

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符合下列情形且可提出文件證明者，換算得分表如下： 

項
次 

名次與積分 

 

賽事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第
四
名 

第
五
名 

第
六
名 

第
七
名 

第
八
名 

1 奧林匹克運動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 亞洲運動會 

3 世界錦標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5 95 

4 亞洲錦標賽 

5 
世界大(中)學運動會（含錦標
賽） 

100 100 100 95 95 95 90 90 

6 世界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7 亞洲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8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9 亞洲青年錦標賽 

10 國際少年運動會 

11 東亞運動會 

12 全國運動會 100 100 100 80 70 60 50 45 

13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簡稱全中
運) 

75 65 55 45 42 39 36 33 

14 
教育部主辦之中等學校運動聯
賽最優級組(甲組、甲級) 

15 

運動總(協)會辦理符合中等以
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
試」升學輔導資格之運動錦標賽
(簡稱「甄試指定盃賽」)最優級
組(甲組、甲級) 

16 

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聯盟辦
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棒球
運動聯賽(硬式棒球) 

17 
教育部主辦之中等學校運動聯
賽(乙組、乙級) 

45 35 30 25 22 19 16 13 

18 

運動總(協)會辦理符合中等以
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
試」升學輔導資格之運動錦標賽
(簡稱「甄試指定盃賽」)(乙組、
乙級) 

19 

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之全
國性錦標賽(須具教育部體育署
核准文號，體育署備查賽事不予
採計) 

25 22 19 17 15 13 11 9 

20 

經教育部核定並公告之全中運
各運動技術手冊內所列參賽資
格成績認定之賽會 (排除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理之選拔賽) 

21 
直轄市、縣(市)中小學聯合運動
會 

8 6 4      

22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各單項
錦標賽(含市長盃、縣長盃) 

6 4       

 



註： 

1、 積分採計以報考本市市立高中為限，每人限採計國中三年最優3項賽事成

績，邀請賽及非決賽之賽事不予採計積分。 

2、 本項計分採計最高為100分 

(二) 在校成績優良獎勵：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各年級（不含三年級第二學期畢業生），在

學期間各項成績符合下列標準時，予以獎勵，惟轉（休）學者應按規定核實繳回： 

標準 獎勵 備註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全班前3名 

下一學期學雜費、 

實習實驗費全免 

1.體育成績在乙等（七十分）以上。 

2.該學期德性評量經獎懲功過相抵

及改過銷過後未達記過（含三次

警告）以上處分 

3.學期成績總平均須及格。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全班第 4、5 名 

下一學期學雜費、 

實習實驗費減免 1/2 

三、獎學金核定程序︰ 

(一) 入學獎學金︰ 

1、 國中教育會考 

（1） 第一次申請獎學金學生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三個

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正本相驗)，於規定期

限內，向就讀學校申請。 

（2） 第二學期後申請獎學金學生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單。 

（3） 各校受理本獎學金申請，應就學生之成績予以審核，並在申請書上加註審核意

見，申請資料留校備查。 

2、 體育成績優異 

申請獎勵學生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體育競賽得獎獎狀影本（獎狀倘遺失，可

由原主（承）辦單位出具成績證明並核章。項次15、18、20賽事，申請單位須另

提送賽事認定佐證資料；未提送佐證資料者，該賽事積分不予認定。）三個月

內戶籍謄本正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正本相驗)，於規定期限

內，向就讀學校申請。 

總分 獎學金 備註 

100 30 萬元 每學期頒發 5 萬元 

總分 50~100 分者，每學期頒

發，惟第二學期開始，前一

學期之學業成績各學科平均

分數及格，始得發給 

90~99 18 萬元 每學期頒發 3 萬元 

80~89 12 萬元 每學期頒發 2 萬元 

70~79 9 萬元 每學期頒發 1 萬 5 千元 

60~69 6 萬元 每學期頒發 1 萬元 

50~59 3 萬元 每學期頒發 5,000 元 

40~49 2 萬元 
僅入學時頒發 

30~39 1 萬元 



(二) 在校成績優良獎勵： 

1、 申請獎勵學生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於規定期限內申請。 

2、 各校受理本獎勵申請，應就學生之成績予以審核，並在申請書上加註審核意見， 

3、 申請資料留校備查。 

4、 通過審核之學生，由各校辦理減免。 

四、各校應切實依下列各項配合執行︰ 

(一) 入學獎學金受獎學生姓名與獲獎事項應於媒體公告之，並公開頒發獎學金。 

(二) 受獎助學生須親自出席領取獎助學金。 

五、經費來源：由本府年度預算內支應。 

六、獎勵： 

(一) 為獎勵應屆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本市市立高中，凡參加完全免試、直升、優先免試、

體育特招入學管道，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且領取本獎學金者，由各校本權責辦理

國中畢業班導師敘獎： 

1、 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學生2位以上，導師嘉獎乙次。 

2、 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學生4位以上，導師嘉獎貳次。 

3、 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學生6位以上，導師小功乙次。 

(二) 各校執行本計畫之相關人員於每學年辦理完畢後，由本府及各校本權責辦理敘獎，以

資鼓勵。 

七、本實施計畫奉核後自 111 學年度起實施。 

 

 

 

 

 

 

 

 

 

 

 

 

 

 

 

 

 



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學年度申請表 
※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新生免填) 

座號 
(新生免填) 

學號 
(新生免填) 

姓名 聯絡電話 

    
家裡電話：(  ) 
學生手機：           家長手機： 

※申請獎學金類別及繳交資料： 

類別 入學獎學金（□國中教育會考□體育成績優異） 

獎學金 

一、國中教育會考 
□35，30萬元         □33~34，24萬元     □31~32，18萬元 
□29~30，12萬元      □25~28，9萬元      □20~24，3萬元 
□15~19，1萬元(入學時一次頒發) 

二、體育成績優異 
1.賽事名稱：                                   名次：            
對照「換算得分表」，如項次：                  積分：            

2.賽事名稱：                                   名次：            
對照「換算得分表」，如項次：                  積分：            

3.賽事名稱：                                   名次：            
對照「換算得分表」，如項次：                  積分：            

總積分：             
獎學金金額：30萬元18萬元12萬元9萬元6萬元3萬元 
            2萬元(入學時一次頒發)   1萬元(入學時一次頒發) 

繳交資料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優異 
 (資料請以 A4直式格式依序排列) 

□本申請表+切結書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影本(正本相驗)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影本(正本相驗) 
□郵局存簿影本(用父母帳戶者，請註明父或母及其身分證字

號，並另附證明文件影本佐證資料(正本相驗)，以利入帳) 

體育成績優異 
(資料請以 A4直式格式依序排列) 

□本申請表+切結書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影本(正本相驗) 

□體育競賽得獎獎狀影本(正本相驗) 
□郵局存簿影本(用父母帳戶者，請註明父或母及其身分證字

號，並另附證明文件影本佐證資料(正本相驗)，以利入帳) 

※ 新生入學資料 
入學方式(請勾選) 

●免試入學：□完全免試 □直升 □優先免試 □基北區免試      ●□體育班特色招生 

國中教育會考
轉換分數 

(含寫作測驗) 

科目 國 英 數 社 自 
級分      

轉換分數      
會考轉換總分(不含寫作)            分 
寫作測驗：    級分(填入四、五、六) 
轉換分數計算方式： 

A
++
=7分、A

+
=6分、A=5分、B

++
=4分、 B

+
=3分、B=2分、C=1分 

體育成績優異
總積分 

     分 

※審核作業：（學生勿填） 

審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審核人員核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入學獎學金分期續領申請表 

※繳交期限：            

※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聯絡電話 

    
家裡電話：(  ) 

學生手機：           家長手機： 

※申請獎學金類別及繳交資料： 

國中教育會考入學獎學金 

獎學金金額 繳交資料（請自行勾選，依序排列） 

□35，30萬元     (5萬/學期) 

□33~34，24萬元  (4萬/學期) 

□31~32，18萬元  (3萬/學期) 

□29~30，12萬元  (2萬/學期) 

□25~28，9萬元   (1萬 5千/學期) 

□20~24，3萬元   (5千/學期) 

□申請表 

□前一學期成績單(各科皆須及格)(由試務組檢附) 

□郵局存簿影本 

⚫ 入帳前次同一帳戶者免繳，帳戶名             

⚫ 欲改用父母帳戶者，請另註明父母姓名           ， 

    關係：              身分證字號：                

    並請一併繳交其帳戶及戶籍資料證明親屬關係 

※ 入學資料 

入學方式(請勾選) 
●免試入學：□完全免試 □直升 □優先免試 □基北區免試 

●□體育班特色招生 

國中教育會考轉換分數              分(不含寫作) 

寫作測驗級分             級分(填入四、五、六) 

※ 依據「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實施計畫」： 

➢ 本入學獎學金係為特別補助，學生雖獲其他獎助在案，符合標準仍得申請。 

➢ 本入學獎學金旨在獎勵並協助設籍本市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近就學，凡接受本入

學獎學金補助之學生，皆應填具切結書，承諾於高中就讀三年期間轉（休）學

者，應將所領獎學金全數繳回。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述說明，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審核作業：（學生勿填） 

審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審核人員核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入學獎學金分期續領申請表 

※繳交期限：            

※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聯絡電話 

    
家裡電話：(  ) 

學生手機：           家長手機： 

※申請獎學金類別及繳交資料： 

體育成績優異入學獎學金 

獎學金金額 繳交資料（請自行勾選，依序排列） 

□100，30萬元    (5萬/學期) 

□90~99，18萬元  (3萬/學期) 

□80~89，12萬元  (2萬/學期) 

□70~79，9萬元   (1萬 5千/學期) 

□60~69，6萬元   (1萬/學期) 

□50~59，3萬元   (5千/學期) 

□申請表 

□前一學期成績單(各學科平均分數及格)(由試務組檢附) 

□郵局存簿影本 

⚫ 入帳前次同一帳戶者免繳，帳戶名             

⚫ 欲改用父母帳戶者，請另註明父母姓名           ， 

    關係：              身分證字號：                

    並請一併繳交其帳戶及戶籍資料證明親屬關係 

※ 入學資料 

入學方式(請勾選) 
●免試入學：□完全免試 □直升 □優先免試 □基北區免試 

●□體育班特色招生 

體育成績總分              分 

※ 依據「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實施計畫」： 

➢ 本入學獎學金係為特別補助，學生雖獲其他獎助在案，符合標準仍得申請。 

➢ 本入學獎學金旨在獎勵並協助設籍本市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近就學，凡接受本入

學獎學金補助之學生，皆應填具切結書，承諾於高中就讀三年期間轉（休）學

者，應將所領獎學金全數繳回。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述說明，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審核作業：（學生勿填） 

審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審核人員核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在校成績優良獎勵獎學金」申請書 
繳交期限：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班級  座號  

學號  聯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申請項目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全班前 3名 

(學雜費、實習實驗費全免) 

★申請條件(以下皆須符合)： 

□體育成績在七十分以上。 

□該學期德性評量經獎懲功過

相抵及改過銷過後未達記過

（含三次警告）以上處分。 

□學期成績總平均須及格。 

繳交資料(依序

排)： 

□申請書 

□前一學期成績

單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全班第 4、5名 

(學雜費、實習實驗費減免 1/2) 

前學期成績紀錄 

導師評語 

(請依成績單上評語， 

確實填寫) 

 
學業 

成績 
 

體育 

成績 
 

※在學期間各項成績符合標準時，予以獎勵，惟轉（休）學者應按規定核實繳回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審核作業：（學生勿填） 

審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審核人員核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學年度入學獎學金切結書 

本人(學生姓名)              及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已了解申請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之相

關規定，如於本校就讀高中三年期間轉(休)學，無條件將所領獎學金

全數繳回，絕無異議，特此具結。 

    此致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 

 

 

         學生簽章： 

         學生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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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學生適性學習獎助金實施要點 

103.06.11 本校學生適性學習獎勵金審查委員會訂定 

109.05.26 本校學生適性學習獎助金審查委員會修正 

110.09.23 本校學生適性學習獎助金審查委員會修正 

 

一、目的：為獎助品學兼優、服務熱心或為校爭光有傑出表現之學生，建立優

良校風。 

二、獎助對象：本校學生。

三、本獎學金來源如下： 

（一）本校家長會、校友會捐款。 

（二）海會寺捐助。 

（三）社會各界文教基金會、熱心教育社會人士或公益團體。 

（四）其他：各項捐助。 

註：前項捐款若有指定用途，依其用途動支。 

 

四、獎助辦法： 

（一）獎助條件： 

1. 代表本校參加基隆市政府、教育部等各級機關核定舉辦之競賽活動。 

2. 本校應屆畢業學參加該學年度大學院校招生，經考試榮獲錄取。 

（二）獎助方式： 

1. 每半年統計各種類得獎成績，取其中一次最佳比賽得獎成績辦理敘
獎，原則上每生每一獎助類別、每次以敘獎一次為限，以補助獎金 
差額為原則。 

2. 凡比賽規程或辦法有明文規定錄取個人名次者，謂「個人」。 

3. 凡比賽規程或辦法有明文規定，不依個人成績累計核定名次者，謂 

「團體」。 

4. 申請「團體」獎助金的計算方式如下: 

(1) 以「個人可得金額乘以法定上場人數」，若法定上場人數超過十

人或 無法定上場人數，則以最多獎助十人為限。 

(2) 凡「團體」與「個人」對於同一獎助類別有重複申請的情形，依

該生個別情形擇優辦理之。 

5. 申請學生或團隊成員經改過銷過後，若有受小過或累計  3  支警告 

(含)、曾受大過紀錄、該申請期限內曠課達七節以上者，不予獎助。 

6. 若主辦單位已頒發獎助金超過 5,000 元以上，則不再頒發。 

7. 若獎助金經費來源不足時，則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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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助類別： 

1. 學藝類： 

(1) 競賽/檢定項目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科學/數理競賽 各類學科（展覽、競試等）、檢定考試。 

語文競賽〈本國語言類〉 
演說、朗讀、作文、書法、字音字形、相

聲、話劇及檢定考試等。 

語文競賽〈外國語文類〉 作文、演講、話劇及檢定考試等。 

藝術類學藝競賽 美術、音樂、舞蹈及鄉土歌謠等。 

(2) 敘獎方式： 

項目 市賽 區賽 全國賽 國際賽 

名次 個人 個人 個人 個人 

第一名 1,000 3,000 4,000 5,000 

第二名 800 2,000 3,000 4,000 

第三名 500 1,000 2,000 3,000 

第四名以下 

（佳作入選） 
300 800 1,000 2,000 

 

全民英檢 

初級複試 

300（僅限國中 

部學生申請） 

中級

初試 

500 

中級

複試 

1000 

中高級

初試 

1500 

中高級

複試 

2000 

第二外語 通過 A1/500 通過 A2/1000 — — 

本土語言 通過/500 *本土語言：含客語、閩南語、原住民語 

AMC10 資優徽章/1,000 榮譽證書/500 成就證書/300 

AMC12 資優徽章/2,000 榮譽證書/1,000 成就證書/500 

 

2. 運動競賽類： 

(1) 競賽項目 

比賽名稱 

全國運動會、全國全民、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原

住民運動會、全國各單項錦標賽、全國各項競技運動會、本市全市、中、小學 

運動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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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敘獎方式： 

項目 市賽 區賽 全國賽 國際賽 

名次 個人 個人 個人 個人 

第一名 1,000 3,000 4,000 5,000 

第二名 800 2,000 3,000 4,000 

第三名 500 1,000 2,000 3,000 

第四名以下 300 800 1,000 2,000 

 

3. 升學績優類： 

(1) 大學學測及分科測驗成績優秀 

學測及分科測驗考取分數 獎學金金額 

學測單科成績滿級分 2,000 

分科測驗單科成績達頂標 2,000 

分科測驗單科成績達前標 1,000 

(2) 錄取國立院校 

錄取學校 獎學金金額 

臺大、清華、交通、成功、政大、警大、各大學醫學系 10,000 

公立大學、各大學醫學院系（含國立科技大學、各軍事
學校正期班） 

6,000 

國立技術學院（各國軍士官二專班、警專） 3,000 

(3) 國中教育會考 

單科成績等級 獎學金金額 

單科等級達 A++ 1,000 

單科等級達 A+ 500 

註：就讀本校國中部直升高中部始得領取。 

 

（四）申請手續流程： 

1. 每學期初試務組在本校網站及教務處公布欄上公佈訊息。 

2. 學生或團隊填具申請書(申請書存放在教務處)。 

3. 學生或團隊將申請書送試務組彙整。 

4. 送請審查。 

5. 審查通過獎助學生或團隊名冊送簽、簽核後依校內程序辦理撥款。 

6. 頒獎：於每學期休業典禮（高三畢業生於畢業典禮）時頒發。 

7. 申請書須依規定格式逐項填寫，並備齊附件。如有缺漏或手續不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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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知補正。經通知在期限內未補正者，列入審查會報告但不予審查。 

 

（五）申請期限： 

1. 第一次：自 05 月 01 日起至 05 月 15 日止(假日順延)，逾期不受理。 

2. 第二次：自 11 月 15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假日順延)，逾期不受理。 

 

五、為使本獎學金獲得妥善管理及有效應用，設置「學生適性學習獎助金審查委

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

館主任、會計主任以及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各一人擔任審查委員，試務

組長擔任業務承辦人。 

 

六、本實施要點經本校「學生適性學習獎助金審查委員會」會議議決，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